
臺北市政府 88.12.03. 府訴字第八八０八六七六八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右訴願人因退休年資及退休計薪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北市教人

字第八八二三一五九七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一、訴願人原係本市大同區○○國小教師，經申請於八十八年八月一日退休。案經原處分機

　　關依八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市教人字第八八二一五０三六００號函核定其退休年資，

　　計核定於八十五年二月一日學校教職員退撫新制（以下簡稱新制）施行前服務年資三十

　　七年四個月，核定年資三十六年，月退休金百分之九十五；新制施行後，繳費年資三年

　　六個月，核定年資四年，月退休金百分之八。

二、惟訴願人以其逾四十年之服務年資獲核定之月退休金基數，反不如服務年資未達四十年

　　之同儕，致不服原處分機關核定之結果，乃向服務學校陳請重新核定，經該校以八十八

　　年四月二日北同雙國字第二一八九０號函報原處分機關，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八年四月

　　二十六日北市教人字第八八二二０四八五００號函請教育部釋復後，以八十八年六月二

　　十八日北市教人字第八八二三一五九七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以：「......說明......二

　　......本局亦確係根據教育部函釋及案例，就渠等所填退休事實表上登載之事實及檢附

　　之證件核實審定，是以，所請重新核定渠等新制月退休金百分比，因無違誤，礙難辦理

　　......」。

三、惟訴願人不服，請求重新復審其退休案，認其新制月退休金不少於百分之九，並依司法

　　院釋字第四五五號解釋，准予服義務役軍職年資比照服役退伍教師購買年資，於八十八

　　年七月二十六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月退休金，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一

　　倍為基數，每任職一年，照基數百分之二給與......」修正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月

　　退休金......任職滿十五年者，按月照在職之同薪級人員月薪額百分之七十五給與，以

　　後每增一年，加發百分之一。但以增至百分之九十為限。」修正前第六條規定：「教員

　　......服務滿三十年，並有連續任職二十年之資歷，成績優異，而仍繼續服務者......

　　月退休金之給與，以增至百分之九十五為限。」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教職員在本條



　　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應前後合併計算。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

　　仍依本條例原規定最高採計三十年。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任職年資，可連同累計，最高

　　採計三十五年。符合第六條支領退休金規定者，其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及修

　　正施行前後累計任職年資，最高均得採計四十年。有關前後年資之取捨，應採較有利於

　　當事人之方式行之。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年資累計不滿一年之畸零數，併入本條例修正施

　　行後年資計算。......。」

　　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教職員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五日以後退休

　　生效，其曾任義務役軍職人員年資，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得檢具國防部出具之退伍

　　令，或其他退伍證明文件，予以合併計算。但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所任義務役軍職人員

　　之年資，應於初任學校教職員時依敘定之薪級，由服務學校與教職員比照本條例第八條

　　第三項規定之撥繳比例，依本條第三項規定繳付基金費用後，始得併計。」第二十七條

　　規定：「申請或應即退休人員，應於退休三個月前，填具退休事實表二份，檢同本人最

　　近一吋半身相片四張、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證件及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服務學校彙

　　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應即退休人員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應由服務學校代為填具

　　退休事實表，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彙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因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

　　應即退休者，服務學校應證明其不堪勝任職務，並應附繳醫院殘廢證明書。」第二十八

　　條規定：「退休事實表、任職證件及有關證明文件，應先由原服務學校人事主管人員切

　　實審核，如與事實不符、程序不合或證件不足者，應分別駁回或通知補正。」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申請自願退休案，核定新制月退休金不合理，違反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造成資

　　深退休人員權益損失。

(二)有關訴願人切結書之填寫，學校人事單位要退休人員簽名簽章交回統一作業，並未事先

　　告知如何選擇新舊年資較為有利，更未由教師自主切結，全由人事單位代書（請調閱本

　　校八十八年度九人退休案切結書，核對筆跡即可明白），以致造成退休人員新制月退休

　　金不公現象，似不應由退休當事人負擔全部責任。

(三)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有關前、後年資取捨，應採較有利於當

　　事人之方式行之；但訴願人退休案並沒有受到本條文保障權益。

(四)訴願人擔任教職自四十九年十月一日起至八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合計服務年資三十

　　八年十個月，依此年資辦理自願退休，請領月退休金，原處分機關應核給舊制三十五年

　　，月退休金百分之九十五，新制三年十個月，月退休金百分之八（與原核定案：服務年

　　資四十年所核定之月退休金完全相同），因此可證明原核定案是錯誤的、不合理的。至

　　於加計服義務役的一年二個月，並沒增加分文的月退休金，更違大法官會議解釋，這說

　　明原退休核定案違憲。



(五)因新制月退休金受委屈的教師何其多？原處分機關承辦人說「相同者眾」，試問有沒有

　　當年「公教人員現金給與補償金」補發的對象多（新制退撫制度實施已三年六個月），

　　請問市府是採「拖」字訣，還是「馬上辦」來照顧公教人員的權益？訴願人服務年資計

　　四十年十個月（含義務役二年），年年考核列甲等，自認工作認真，表現稱職，今申請

　　自願退休，本來可畫下完美句號，奈因退休受不公平待遇，盼能還我公道。

三、卷查本案原處分機關依訴願人服務學校所陳經由訴願人親筆填具之退休事實表，計算訴

　　願人退休年資為新制施行前「服務年資」三十七年四個月（包括義務役服役二年），新

　　制施行後「繳費年資」三年六個月，並據經訴願人切結之選擇，核定訴願人新制施行前

　　、後年資各為三十六年及四年（舊制年資採整年部分），其核定並無不合。再者，訴願

　　人新制施行前年資已達三十七年四月，新制施行後年資三年六月，合計達四十年十月，

　　又訴願人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揆諸上開條例第二十一條

　　之一「......有關前後年資之取捨，應採較有利於當事人方式行之......」之規定，為

　　保障訴願人之權益及避免爭議，乃由服務學校請訴願人選擇並具結渠新制施行前服務年

　　資以三十六年計算，另畸零月數六個月，併同新制施行後三年六個月，合計以四年計算

　　，尚無違誤。

四、惟依前揭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有關前後年資之取捨，應

　　採較有利於當事人方式行之......」，而教育部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臺人(三)字第八

　　五０四二一九九號函釋示：「......說明三......職員任職三十年以上，其舊制年資三

　　十年以上者，退休年資應核定為：舊制年資三十年，再按其繳費年資採計新制年資，至

　　多五年。」則本案原處分機關是否向訴願人分析其退休年資如何採計較為有利？是否已

　　善盡告知之義務？訴願人之選擇是否受「較有利當事人方式」保障？又可否採計新制年

　　資至五年？訴願人是否可放棄部分年資以求較有利之計算方式？均未見原處分機關釋明

　　。雖本案原處分機關於接獲本市大同區○○國民小學八十八年四月二日北同雙國字第二

　　一八九０號函請原處分機關重新核定訴願人退休年資後，為求法規命令適用之真實，乃

　　以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北市教人字第八八二二０四八五００號函請教育部釋示，嗣該

　　部以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臺人(三)字第八八０四七七０二號書函復以：「......說明

　　......二、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第一項）教職員在本條例

　　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應前後合併計算。......符合第六條支領退休金規定者

　　，其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及修正施行前後累計任職年資，最高均得採計四十

　　年。有關前後年資之取捨，應採較有利於當事人方式行之。（第二項）本條例修正施行

　　前年資累計不滿一年之畸零數，併入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年資計算。』上開有關『前後年

　　資之取捨，應採較有利於當事人方式行之』乙節，本部前以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臺(8

　　5)人(三)字第八五０二六０三三號函及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臺(85)人(三)字第八五０



　　四二一九九號函詳細列舉案例說明在案，請參酌上開函釋本於權責卓處。」然主管教育

　　機關係責由原處分機關審慎研酌，並非肯認原處分係屬合宜。況訴願人之服務年資確較

　　他同事高但其退休金核定較少，其不公平顯而易見，原處分機關實有再予審酌而擇較有

　　利當事人之方式處理，方符立法之本意。爰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詳查審酌後另

　　為處分。

五、至有關訴願人訴請准予服義務役軍職年資比照近期服役退伍教師繳交退撫基金費用，俾

　　得併計四十七年七月至四十九年七月任陸軍兵工一般補給庫兵工供應技術士部分，經查

　　該段年資已合併計算為新制施行前退休年資，所請比照近期服役退伍教師繳交退撫基金

　　費用，俾得併計為退休年資，與上開規定不合，所稱尚不足採。

六、又依現制有關年資長者未必比年資少者享較有利之退休金額部分，參諸前揭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有關前後年資之取捨，應採較有利於當事人方

　　式行之......」之意旨，應如何解釋？及如何處理以符公平正義原則？請原處分機關自

　　行收集相關當事人資料及法規後，另行陳請教育主管機關釋示，以謀全面之處理，併予

　　指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十二　 月　　三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